
解釋字號 釋字第14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42年03月21日

解釋爭點 對立委、監委、國大代表、省縣議員，得行使監察權？

解釋文 　　查憲法與本問題有關之第九十七條、第九十八條、第九十九

條，係由憲法草案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零四條

而來。第一百零二條原稱監察院對於行政院或其各部會人員認為

有違法失職情事，得提出彈劾案。第一百零三條則為中央及地方

行政人員之彈劾。第一百零四條則為法官及考試院人員之彈劾。

在制憲會議中，若干代表認為監察院彈劾權行使之對象應包括立

法委員、監察委員在內。曾經提出修正案數起，主張將第一百零

二條行政院或其各部會人員改為各院及其各部會人員，包括立法

院、監察院人員在內，並將第一百零四條有關法官及考試院人員

之條文刪去。討論結果，對此毫無疑義之修正文均未通過，即所

以表示立監委員係屬除外。若謂同時，復以中央公務人員字樣可

藉解釋之途徑，使立監委員包括在內，殊難自圓其說。在制憲者

之意，當以立監委員為直接或間接之民意代表，均不認其為監察

權行使之對象。至立監兩院其他人員與國民大會職員，總統府及

其所屬機關職員，自應屬監察權行使範圍。故憲法除規定行政、

司法、考試三院外，復於第九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九十八條，另有

中央公務人員之規定。

　　國民大會代表為民意代表，其非監察權行使對象更不待言。

憲法草案及各修正案，對於國大代表均無可以彈劾之擬議，與

立、監委員包括在內之各修正案不予採納者，實為制憲時一貫之

意思。

　　自治人員之屬於議事機關者，如省縣議會議員，亦為民意代

表，依上述理由，自亦非監察權行使之對象。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王寵惠

　　　　　　　　大法官　胡伯岳　蘇希洵　王風雄　何　蔚　　　　　　　

　　　　　　　　　　　　徐步垣　曾劭勳　韓駿傑　黃正銘　

　　　　　　　　　　　　蔡章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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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憲法第97條(36.01.01)

憲法第98條(36.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97&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98&ldate=19470101


監察院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施行條例第21條(36.05.28)

憲法第99條(36.01.01)

相關文件 附監察院公函一件

逕啟者五月三十日本院第八十四次會議監察法令研究小組對趙委

員光宸等五委員所提憲法及監察法中關於公務人員違法之定義涉

有疑義應請討論以便依法請由司法院解釋案之意見提請討論案經

決議原提案辦法第一項何者為公務人員如包括各級民意代表並請

列舉其職名及其他民意代表如立監委國大代表暨自治人員是否為

監察權行使之對象請司法院解釋等語紀錄在卷查民意代表暨自治

人員是否為監察權行使之對象參照監察院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施

行條例第二十一條監察委員於其選出之省市議長或首長有彈劾案

提出時其省市議會對該監察委員不得為罷免案之聲請之規定對省

市議長既可提出彈劾則監察權行使範圍似應包括民意代表茲經決

議前由相應函請查照辦理見復為荷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99&ldate=19470101

